
人的尊严与教育的尊严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人有尊严的需要，尊严有普遍性尊严和获得性尊严的区分。为每个人所享有

的普遍性尊严其实也是一种获得性尊严，是人类从古至今共同奋斗所获得的成就。获得性尊

严是自尊与尊重的合奏，以自尊为前提，在尊重中得以实现。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教

育也有尊严的需要。教育的尊严是获得性的，既取决于教育对自身内在价值的坚守，也依赖

于国家与其他社会系统对教育的尊重。教育是人实现尊严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教育

存在样态都有益于人实现尊严，只有尊严的教育才能最大限度的帮助教育主体获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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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尊严成了一个“热词”，频繁出现于政治人物、社会名人和普通大众的口中，

不断见诸多报端和各种新型媒介，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尊严现象”。一个事物成为“现

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往往是因为该事物存在问题，所谓“缺什么议论什么”。同样，

“尊严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我们在尊严上取得了空前成就，而是因为尊严还是问题。也

就是说，“尊严现象”折射着尊严问题，意味着我们有迫切需要改善的尊严状况。 

 

一、人的尊严及其获得 
 

在汉语中，“尊”原为酒器，作为一种礼器用在祭祀之中，由此引伸出高贵、显达、肃

穆之意，与“卑”相对。“尊”用做动词时既有敬重、敬仰之意，也有遵守、遵从（同“遵”）

之意。“严”字则既有威严、威信、畏惧之意义，又有紧急、猛烈、严酷之意。两个字合在

一起，表达的是人（身份、地位）的高贵、受人敬重和不容侵犯。在现代汉语中，尊严被理

解为“尊贵庄严、不可侵犯”。英语中尊严（dignity）一般指因品格的高尚、出身的高贵或

地位的神圣而产生的威严、庄严与神圣不可侵犯。总起来看，无论中外，尊严的初始含义基

本上都是指人的高贵、威严与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尊严为什么会产生呢？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

上看，人类自从诞生的那天一起，就超拔于自然，在自然中卓而不群、赫然挺立，成了“万

物之灵”和生命高度的标杆。与其他自然生命相比，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但

高贵的人又相当脆弱——宇宙的无垠与浩瀚时刻诉说着人的渺小与无根，时间的无情与不可

抗拒则耳语着人的有死（限）与脆弱。不仅如此，为了克服这种脆弱所发明的“人造物”，

虽然增强了人的力量，但也容易成为伤害人的存在物。实际上，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除了

神秘的宇宙和自然之外，真正能给人以致命性伤害的只有人类自身及其创造物。人类尊严的

需要，一方面反映的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尊贵性，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脆弱性的一种保

护，使人免受同类的侵犯与伤害。 

从主观上看，尊严源于人类的自我意识。“我们可以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人可以说‘我’，

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动物。”
[1]
 正是自我意识，使人“知道”（不一定是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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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自己的尊贵与脆弱，意识到失去尊贵就是一种“降格”，是一种从人到物的贬低，意

识到来自同类伙伴的认可之重要、伤害之严重，由此产生了维护自我、使自我免受伤害的本

能性需要，“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

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或欲

望”
[2]
。 

1. 普遍性尊严与获得性尊严 

在尊严的思想史上，对尊严的理解有一个从获得性尊严到普遍性尊严的转化。尊严扎

根于比较意义上的人类的高贵，与此一脉相承，远古时期，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也是比较意义

上的，即将尊严与少数人所有具有的优越性相联系，比如显赫的地位、高贵的出身、巨额的

财富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尊严。但这些均是人之优越性的外在表现，并不直接标示着人的卓越，

所以很多思想者并不认同尊严的这种理解方式。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衣着素旧，

身无长物，却用自己的德性、卓越、甚至牺牲来戳破尊严的流俗，其所树立的尊严之光华一

直照耀到几千年后的今天及更远的未来。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尊严是一种道德

德性的实现, 是去实现人性中高贵的部分, 是让我们的行为符合“逻各斯”，听从灵魂中卓

越部分的指引。一个积极追求自身德性实现的人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3]
 在尊严的思想史

中，康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认为尊严是获得性的，“生命本身并无尊严，

只有当生命作为自主的可能性条件时，才有尊严”
[4]
。康德的自主性不是自我放任，而是摆

脱本能、实现道德上的理性自决，因此道德性才是尊严的根源，这与他的“有道德才配享幸

福”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在他那里“有道德才配享尊严”。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尊的义务，

必须以符合道德存在者的方式去行为, 避免以损伤、贬低或否定我们尊严的方式去行为。一

个人只有积极地去实践并丰富人性中的这种道德性, 他才是值得尊重的，受人性中崇高部分

的驱使去行动是保护尊严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内在价值，

永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你的行动, 要把你自己身中的人性, 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 在

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 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5]
正是因为内在价值的绝对性，尊

严又是绝对的、普遍的。现代社会继承并发扬了尊严的普遍性思想，将尊严上升到人权的高

度，视尊严为每个人类成员理应普遍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不管每个人的个性如何，身心

有无缺陷，也不管其对社会‘道义’的价值有多大，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人的尊严

既非由国家，也不是由法律制度所创造并授予的，它所依赖的是人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尊

严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优先于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所有权利。”
[6]
普遍性尊严的思

想，已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既然人人在“尊严上一律平等”，那为什么还有“让人民更有尊严”等颇为有感染力的

说辞呢？一方面，人人有尊严是一种应然的价值预设，并不意味着实然的状态；另一方面，

在我们将尊严理解为普遍性的权利同时，获得性尊严概念总是挥之不去，说明在即使接受普

遍性尊严理念的今天，获得性尊严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或者说，尊严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挣

得的思想之根比普遍性尊严思想扎得更深、更久远。实际上，普遍性尊严虽然是普遍的，是

人类成员人人可以享有的，但人类比较而言的优越和高贵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人类从古至

今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性尊严也是一种获得性尊严。 

由此可见，尊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的尊严是普遍性的，标志人之存在地位的基

本尊严，是平等授予每个人类成员的，具有平等性、客观性和绝对性，不可废弃、不可让渡、

不可替代、不可剥夺,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标志。另一方面，在普遍性尊严的基础上，每

一个人的尊严又是不同而独特的，是“我之为我”的特殊标志，是靠个人的努力“挣得”的，

具有差异性、主观性和相对性。没有普遍性尊严，那是对人类整体努力的蔑视和存在地位的

冒犯，但如果只有普遍性尊严没有个人获得性尊严，则是对个人努力的藐视，是对卑下与平

庸的纵容，是对高尚与卓越的贬低。实际上，人类高贵地位的获得，也是基于每个个体“挣



得”尊严的努力，正是每个个体克服卑下、获取自身尊严努力的合力形成了人类整体向上发

展的驱动力并使人类卓尔不群的。 

2. 自尊：尊严的自我维护 

对个人来说，获得性尊严的实现有一个“双重机制”：自尊与尊重。自尊是尊严获得的

内在因素，也是康德所说的每个人的内在“义务”。从根源上看，尊严是有意识和自我意识、

既高贵又脆弱的人的一种自我维护。既然是一种“自我维护”，显然首先是个人自身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尊严首先就是自我尊重（自尊）。在罗尔斯看来，自尊是一种“基本善”，包

括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价值感、善的观念和实现自己生活信念能力的自信。
[7]
 作为自我维护

的自尊，维护的不是别的，而是人自身的价值感。“我们人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觉得不

管我们的具体特征和地位怎样，我们都有同样的内在价值。”
[8]
 这是人作为人的一种共通

性、直觉性的价值感。除此而外，人的内在价值感还来自于每个人的对自己独特性与不可替

代性的自信。自尊首先要维护的就是这种内在价值，这是人作为目的的直接标志，失去这种

价值，人就会沦为可替代甚至是可废弃的工具。 

这个意义上的自尊，其对立面就是自卑，即由自我内在价值感的迷失而导致的羞耻和

挫败感。而自卑的后果非常严重；“没有自尊，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或者即便

有些事情值得去做，我们也缺乏追求它们的意志。那样，所有的欲望和活动就会变得虚无缥

缈，我们就会陷入冷漠和犬儒主义。”
[9]
 

人是复杂的存在，有多种倾向，而“每一个倾向都朝向外部，朝向外部世界的无论什

么可以影响我的东西，从自我探身出去”
[10]

，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每一种倾向都面临着诱惑。

所有倾向之中，源于自然生理的本能性倾向最为坚固，因此与其相关的诱惑也最强烈。但人

之为人就在于人虽然受限于本能又能超越本能，否则就没有尊严可言，“通过道德力量统治

本能，是精神的自由，而精神的自由在现象中的表现就叫尊严”
[11]

。作为自我维护的自尊，

在这个意义上维护的是自身的善与好，或者说是对自身善良与道德性的维护。我们常说，一

个有尊严的人很“爱惜自己的羽毛”，这里的“羽毛”当然不是这个人的外表和服饰，而是

他的品质，或者说是他对自身作为“好人”的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尊具有很强的道

德属性，可以说是针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是对道德自我的维护。苏格拉底宁愿赴死也不愿逃

狱偷生，就在于高度自尊的他宁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死”，也不愿意“无耻地以不义报

不义”（《格黎东篇》）。阿伦特将苏格拉底的这种自尊（宁愿遭遇不义也不行不义）视为“全

部道德哲学的根本假设”，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是“二而一”的，“如果你行不义，你就与一

个不义的人生活在一起”
[12]

，这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是最不可忍受的，谁愿意与卑下的叛

徒为伍呢？在这个意义上，自尊的对立面则是自轻自贱，或者说是堕落。自轻自贱是对自己

道德性、自己美好与善良（人之为人的标志）的放弃，所以这种放弃也就是对自我的背叛。 

自尊不仅是对自身善与好的维护，而且是对理想自我的追求。库利指出，自我尊重，

其实是对一个理想自我的渴望，“它是人们渴望的更好的自我，不是现在状态下的我；是从

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最好的我”
[13]

。也就是说，自尊是在维护自身美好一面的同时追求更好，

在这个意义上，自尊实际上也是自我教育，是人不断提升的内在动力。 

3.尊重：尊严的实现 

尊严是一个关系范畴，单单自尊构不成尊严，还需要来自他人和人际的认可与尊重。

从自然中“拔根”的人无法再返归自然，必须找到新的扎根方式，否则人的生存就是一项无

法忍受的煎熬。正如弗洛姆所说，“人从那标志着动物存在的与自然统一的原始结合中分裂

出来。由于他既有理性，又有想象，他意识到了他的孤独与分离、他的无力与无知，以及生

与死的偶然性。如果他找不到与同胞相连的新联系，以取代受制于本能的旧联系，那么，他

一刻也不能忍受这种存在状态”
[14]

。那么，新的扎根方式是什么呢？或者说人从自然中拔出

的根要扎在哪里呢？拉丁文“活着”就是“生活在人中间”（inter homines esse），而“死



亡”就是“不再生活在人中间”（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
[15]

 活着就要扎根人间，

舍此别无他处，除非死亡。对个人来说，扎根人间，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得到他人或群体的认

可与尊重，否则其就是无根的，处在一种无处安身立命的被剥夺之悲惨境地。亚里士多德说

人不同于神，天生就是政治动物，需要在城邦（共同体，人间的一种形态）中生活，本性上

脱离这种生活的人，只能是“卑贱的鄙夫”。
[16]

从这个角度看，尊严来自人的一种基本需求，

即获得他人与群体认可、接纳、尊重的需求。 

尊重意味着对“他人价值的关切”（regard for the worth of someone）
[17]

，包括对他人

内在价值和基本权利的认可与接纳，是对他人社会贡献的重视。霍耐特说，承认是尊重的初

始状态，即将面对的他者当作一个与自己一样的人来认识，
[18]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把

别人当人看”。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认可了他者与我同样的内在价值，接纳其作为

与我一样有人类基本特性的成员。人始终是群体性的，所谓“人以群分”，其实更是“人以

群在”。人类是最大的“群”，“把别人当人看”或“别人把我当人看”是最大也是最宽泛意

义上的接纳，即将别人或我纳入人类这一大群体的怀抱。除此之外，还有层次、种类多样的

“群”，因此，认可与接纳也就不单单是发生人类层次上，也发生在由此而下的包括国家在

内的各种层次上。现代国家将其对国民的认可与接纳以权利的形式在法律中进行“一揽子”

解决，但这种高效、简捷的尊重方式缺陷也非常明显——体现在法律条文中的权利与得到实

际落实的权利之间永远有一道不可填平的鸿沟，无论是社会机构还是个人，都存在着不尊重

他人权利的可能与现实。 

认可与接纳意义上的尊重，其对立面是蔑视。蔑视实质上就是无视（不认可）或者轻

视（降级认可）他人的价值和权利，形式上则多种多样。比如，肉体虐待，这种蔑视形式是

对人一种极端的否定，不但否定一个人对自身肉体的自主性，还否定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性。

第二种蔑视形式则是带有排斥意味的否定，社会学上叫“倭化”，即将他人视为与己不同的

人，这不是尊重别人的个性，而是意味深长将自己作为正常人的标准，而将他人视为“另类”、

打入“另册”。 

既然认可他人是与我一样的人，我有权安排自己的生活，我的自主不容干涉，那么，

他人也同样有权安排他的生活，他的自主同样不容干涉，因此认可还意味着不干涉他人自主。

弗洛姆对尊重的理解深富启发性：“尊重这个词的出处就是有能力实事求是地正视对方和认

识他独有的个性。尊重就是要努力地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
[19]

。让我成为我自己，是我

们对别人所要求的尊重；接受别人的真实个性，让别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

则是我们对他人的尊重。 

这个意义上的尊重，其对立面是干涉与控制。干涉是对他人自主的侵犯，内在地包含

着对他人价值、能力、个性的蔑视。控制表现为对他人思想与行为的限制，让他人按自己的

意愿与要求行事，实际上是将他人工具化，使他人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对他人尊

严的釜底抽薪式的侵犯。 

尊重的另一种形式是重视。获得性尊严与人的努力及这种努力的结果即贡献相关联，

因此，在基本尊重的前提下，一个人所获得的尊重依赖于其所做贡献的价值。这里的贡献不

限于物质成果、智力成就，也包括道德与精神品质。一定的贡献获得相应的重视，这是尊重；

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则是轻视，如果获得了过度的重视，则是恭维。轻

视有损尊严，有的人喜欢恭维，但真正自尊的人一定会对恭维敏感，“要产生作用，认可、

赏识必须与贡献相称。真正的赏识必然不同于虚假的夸张恭维，那会使人感到一种假客气，

这比不赏识更糟。……对小事过分赞赏实际上在破坏尊严，我们会觉得像受了恩赐似的”
[20]

，

因为这种赞赏背后有一种贬低在，是对被赞赏者能力的看轻，流露的是赞赏者对被赞赏者的

低期待。当然，社会交往中，恭维有时候是故意为之的，是一种巴结和奉承，有人把它当成

尊重，但实际上巴结和奉承看重的是对象的有用性，它背后依旧是将人工具化的逻辑。 



4.尊严：自尊与尊重的合奏 

尊严的两个维度，即自尊和尊重相互支撑、互为表里。我们常说，一个不自尊的人无

法获得尊严，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自尊才能得到尊重，才能有尊严。直觉的常识里

包含着人间的智慧，说明尊严首先是自尊，这是自我的义务，而且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获

得尊重的前提条件。自尊作为对自身价值、自身道德性的维护，作为对理想自我的一种追求，

本身就显现出一种人性与道德的光辉，令人肃然起敬。一方面，人是道德存在，任何正常的

人，都感受得到道德的力量，对道德都有一种敬重。对自尊之人的尊重，既是对其本人的尊

重，也是对道德的敬重，也就是说，自尊不单是对自我的消极维护，还是一种“主动出击”，

是拨动他人内心的道德感，是与他人的道德自我拥抱。 

另一方面，自尊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自我维护，仿佛就是在自我周围建造了一个保护圈，

严丝合缝，没有为蔑视、干涉、控制、不公平对待等侵犯尊严的方式留下可乘之机，这些损

害尊严的“歪风邪气”刮不进来，使自身变得不可侵犯。反过来，自尊的反面，即自卑与堕

落（自轻自贱）则为他人的蔑视与侮辱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可以说是诱导因素！如前所论，

自卑是对自我价值维护的放弃，尊严扫地，他人即使不再添加蔑视与侮辱，也没有替自卑者

进行价值维护的义务。“没有人会尊重一个说谎者、一个说闲话者、一个愤世嫉俗者或者一

个哀诉者。”
[21]

 为什么呢？因为堕落，虽然是自轻自贱，但一定有损于他人，因为人是关系

性存在，即使堕落，也无法一个人了无关涉地堕落，一定会牵连到他人，尤其是密切相关的

人。自轻自贱放弃的是人的道德性或者说道德要求，而一个没有道德要求的人对有道德要求

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威胁，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自尊之人所看重价值（道德价值）的否定，

必然会激起他人的反感与排斥。 

自尊的人容易获得尊重还有另外一个内在“原理”，那就是说，自尊的人往往也尊重

别人，而尊重别人更容易得到被别人尊重的回响。罗尔斯说，“那些尊重自己的人更易于尊

重别人，反之亦然。自轻自贱导致别人的轻蔑，像嫉妒一样威胁着他们的利益。自尊是互惠

的自我支持”
[22]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与自我道德性的爱，之所以爱，不仅仅是这种价值与道

德是“我的”，还因为这种价值和道德本身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的价值和道德别人也有，那

我对别人的爱也就顺理成章了。也就是说，自尊所维护的不仅是自我，更是自我与他人人性

中共有的光辉，从这种意义上说，自尊更容易导向对他人的尊重，所谓“仁者爱人”。如果

说冒犯所激起的是抵抗与反攻的话，那么对他人的尊重所唤起的往往是被尊重。 

自尊容易获得尊重，反过来尊重也是对自尊的“培育”。人是关系性存在，没有他人的

回应，自我无从建立，自尊也就失去了依托。从正面看，自尊与他人的认可、接纳、不干涉

与重视息息相关，甚至可以是自尊的“深谷回声”，有了这些回声，自尊得到回应和依托，

就有了着落，就会变得稳定与牢固，没有这些回声，自尊就会显得单薄、脆弱，就会很快消

失在不见底的深谷之中。他人的关注与尊重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在于我们对自

身价值的判断既无法孤立地作出，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他人的回应，我们无

法判断自己的价值，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反面来说，尊重的对立面，包括蔑视、干涉、

控制、轻视对自尊的杀伤力巨大。以轻视为例，“如果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

若无睹，根本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

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23]

。德波顿将人的自

尊与尊严比喻为一个“气球”，这个“气球”是靠自我价值感和他人的尊重来充气的，而他

人的蔑视与侮辱则如“针尖麦芒”，是自尊与尊严的巨大威胁。
[24]

 德波顿也许有点夸大其词，

因为人虽然看重别人的对待，但也会“保持自己的思想，有辨别，有选择，从自己的个性着

眼来考虑所有的建议，不会接受与他的发展无关的影响”
[25]

，但这一比喻还是形象地揭示了

尊重对自尊的养护与不尊重对自尊的杀伤。 

 



二、教育的尊严在哪里 
 

教育作为自觉的文化活动，能够意识到自身，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且身处众多相互依

存的社会系统之中，因此教育也有尊严问题。教育的尊严是一种获得性尊严，既要靠自尊来

维护，也要靠来自不同社会系统的尊重来实现。 

1.教育尊严的获得性 

如前所述，尊严首先是人的尊严，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高贵与脆弱。

但在日常生活甚至是理论表达中我们也会说不同层次群体的尊严，比如国家尊严、民族尊严

等。这些说法自有道理，群体也可以有尊严，但不是所以意义上的群体都谈得上尊严，因为

尊严与自我意识直接相关，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无所谓尊严。有些群体只是个人的累加，只

是人之数量的扩大，犹如“麻袋里的土豆”，有“群”无“体”，没有形成超越个人的群体意

识，也就无所谓尊严。只有那些自为自觉的群体，也即那些有了内在凝聚力和自我意识的群

体，才谈得上尊严。在这样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与群体声气相通，群体的强大与荣誉为个体

带来自豪感，群体的虚弱与受伤则给个体带来耻辱与伤害。 

个人有普遍性尊严和获得性尊严，有自觉意识的群体享有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尊严呢？

我们可以从人权概念中窥得一些端倪。人权只限于个人，所谓集体人权只是一种比附性说法，

集体有集体的权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权利，不是人权。与人权密

切相关，普遍性尊严也同样只限于个人，那是每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为

什么经常说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尊严呢？群体的尊严，包括民族、国家这类超大群体的尊

严只能是获得性尊严，是靠自身的努力去挣得的尊严，没有什么超越性力量可以无条件的授

予群体以普遍性尊严。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回事，群体之间的

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察表明，如果说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道

德逻辑”的话，那么群体间则主要是“战争逻辑”。人类历史的血雨醒风至今没有停歇，人

类依然没有学会在没有血腥下生活，背后推手就是那“战争逻辑”。人权和普遍性尊严思想

的提出，其实是用“道德逻辑”之茅去攻“战争逻辑”之盾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是“道德逻

辑”的强力申张与“战争逻辑”的小小收敛。这种尝试和努力虽然意义非凡，但谈不上有多

成功，因为人权与普遍性尊严还更多的还是一种理想追求，人类群体间的“战争逻辑”在一

个全球化的时代依然强劲。 

作为人类的一项事业，或者说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教育有自己的尊严。教育作为一种

“自觉的文化存在”，也有“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感”，能够“感受到”自身的重要与否，

能够做自我评价，因此教育也有自尊与尊严的问题。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个行业是处于关系

之中的，就有一个整体社会及其他行业如何看待教育的问题，如果得到了肯定、认可，那就

有尊严，如果是相反，得到的只是否认、轻视、贬低，那就尊严受损或没有尊严。但教育的

尊严不是普遍性尊严，既作为人无条件享有的尊严，而是一种获得性尊严。人类活动纷繁复

杂，教育只是其中一种，有无尊严，主要看教育自身的作为，看教育如何对待自身、有无独

特的价值与贡献，能否获得其他社会系统的认可与尊重。 

2.自尊意义上的教育尊严 

与人的获得性尊严一样，教育的尊严首先来自于教育的自尊。教育的自尊首先是对自身

价值的自信与维护。由此可以派生出事关教育自尊的多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教育有无价值的

认知。在很多人眼里，教育的价值无庸置疑，完全没有必要提出教育有无价值的问题，但不

要忘了，从古至今，教育无用论及其变种总是阴魂不散，在教育史的不同时期，尤其是在教

育遇到发展的艰困时期总会现形。教育无用论既有来自教育外部的，也有来自教育内部的，

如果说前者是对教育的蔑视，那么后者则是教育的自卑，二者都是有损教育尊严的方式。无

论其他行业多么强势，无论教育多么艰困，教育及其从业人员都坚信，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



活动方式、一个活动领域，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是有独特价值的，是任何别的活动、任

何别的领域都无法替代的，这是教育有尊严的前提性条件。 

解决教育价值的有无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教育价值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教育要

维护与坚守什么价值的问题。对教育自身价值的理解众说纷纭，分歧巨大，甚至相互矛盾，

彼此对立，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造就人，在于“培育好人”。“好人”之“好”，

包括道德上的“好”，但又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好”，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好”。“好人”之“好”

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德性”（ɑretē），“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

品质。”
[26]

这里的德性实际上指人的卓越、人的优秀。当然，人的卓越与优秀必然也包括道

德上的卓越与优秀。“好人”不仅是卓越的、优秀的、道德的，而且是幸福的，因为“幸福

就是完满德性的实现”。应该承认，在教育史上，人们对教育价值的理解与教育实际负载的

价值远不是“造就好人”可以囊括，甚至有这样那样的偏离；而且人类的教育发展到今天，

其价值负载越来越多，也绝不仅仅是造就好人，比如大学，除了培养人之外，还有了科学研

究（发现知识）与直接服务社会的功能。但无论如何，“造就好人”始终都应该是教育无可

替代的本己价值，这是教育安身立命之根，也是教育获得尊严与尊重的基础。 

问题在于，对何为“好”，何为卓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古典时期的“好”

在于“认识你自己”，教育的重心在于帮助年轻一代认识自身，而现代以来的“好”则在于

“认识世界”，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把握世界上。实际上，认识人自身与认

识世界并不矛盾，“人生在世”，对自己存在的宏观与微观环境的认识其实也有助于认识人本

身。但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在“认识世界”的单向车道上跑得太快、太远了，失去了与“认

识自己”的协调，使“认识世界”的活动自身也失去了方向，成为单纯满足人的畸形物欲的

工具，本来是追求“好人”的活动，变成了对人、对世界的扭曲与践踏。我们不能说如今的

教育不卓越，其在知识传授方面确实是卓越的，但这种卓越是“失去灵魂的卓越”，正如刘

易斯对大学的批评：“大学已经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在这些学校，人们很少

严肃地讨论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
[27]

。 

“好人”之“好”无论有多少维度，都缺少不了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是道德

存在，正是道德使人能够脱离动物进而过上“人的生活”，道德对人来说，是一种托举和提

升的力量。失去道德，人也就失去了向上的力量，必然“向下沉沦”。而教育作为人类一种

自觉的文化与精神活动，也是对人及其本性的托举与提升。教育对人的提升，本身内在地包

含着对人道德的培育，否则教育就走向了人性需要的反面，成为人性下堕的驱力。也是在这

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决定未来的人的存在，教育的衰落就意味着人类未来的衰

落”
[28]

。正是因为教育在人类道德传承与发扬中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在伦理上有不同于一般

社会活动领域的要求，那就是教育不仅要在自身运行过程中遵循道德要求，讲求道德，还要

为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做出表率，为道德价值的进步做出更多、更高的贡献。因此，教育的自

尊除了对自身独特价值的自信与坚守之外，还在于对自身道德性的坚持与追求。如果说一个

自尊的人爱惜自己的“羽毛”，即爱惜自身的道德的品质与完整人格，那么，自尊的教育同

样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惜自己的道德性，明确自身作为社会精神与道德高地、社会的心

智良心的道德定位，对有损于自身道德品性的事物有强烈的敏感性。 

与教育的自尊相对的是教育的自卑与堕落。教育自尊与否体现在教育活动或教育行业的

主体即教育从业者如何看待教育的普遍性态度上。如果教育从业者普遍认为教育没有价值，

或者价值不大，普遍不认可教育“造就好人”的独特价值，对教育的道德性没有敏感性，甚

至道德冷漠流布甚广，那我们就只能说这样的教育是自卑的。对照现实，教育的自卑显而易

见，比如不再坚守自身的内在价值，总是跟着政治、经济、技术“随波逐流”；在对自身的

理解上，不是属于“上层建筑”，就是属于“经济基础”，再或者属于“市场”，很少从自身

的独特性出发理解自身；教师作为教育从业者的主体，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低，甚至没有认



同感，较少体会得到或者体会不到作为教师的自豪与光荣，觉得低人一等……这些都是教育

自卑的表现。 

自卑的教育没有自身的牢固立场，是无根的，犹如墙头草，社会上的一阵风，就能把教

育吹得东倒西歪。为了求得安稳，自卑的教育往往会寻找依靠，以强势力量为靠山，走向自

身的异化与堕落。教育没有尊严或者说堕落的一个标志就是，教育从业人员、教育行业本身

主动放弃自身的内在价值与道德要求，充当权力意志或商业力量的工具。这是对教育尊严的

最大损害，试想，教育本身都不尊重教育，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呢？就像一个人，你不尊重自

己，出卖自己，哪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3.尊重意义上的教育尊严 

教育的尊严来自于教育的自尊，也来自教育所处社会的尊重。教育被尊重的需要来自

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受教育者背后的家长，一个是其他社会机构。在不同的时代，

教育得到承认与重视的程度不同，教育的尊严水平也就不同。比如，辛亥革命之后很长的一

段时间，国家虽然水深火热，但教育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重视，很多人甚至将教育视

为救国的希望，那时的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尊重，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好时光”，恩

泽当下，福延至今；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政治观念看轻学校教育的价值，认为广阔的工

农天地比学校更能教育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比在学校上学重要得多，正规教育被

打倒在地，那时的教育真是斯文扫地，何谈尊严！ 

应该说，在当今社会，世界上已经摆脱贫困的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社会机构还是家

长，对教育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可态度的，教育无用论虽然时有显身，但大规模地、普遍性

的否定教育价值的现象已不多见，对教育的直接、公开地蔑视比较罕见。这是不是意味着如

今的教育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了呢？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有没有基本的认可，而在于认可与

重视的是什么。客观说来，现代国家对教育的认可与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问题是现

代国家认可与重视的主要不是教育“造就好人”的本己价值，而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功利目的

工具性价值。用怒斯鲍姆的话说，现代教育是一种“为了赢利的教育”。比如，高校扩招，

似乎是重视大学了，但其实却是将大学当成了解决就业问题的缓冲器。家长对教育的价值也

是相当认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从教育与房地产一样成为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可

以窥见这种认可。但家长认可的是什么呢？不能说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好人”，但

谁都无法否人家长更看重教育的社会身份分配功能。虽然盛行于过去时代的血统和出身在年

轻一代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依然作用巨大，但现代教育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了分配社会地位

的新依据，即使那僵而不死的血统和出身，要发挥作用，也得披上教育的合法外衣。对学生

和家长来说，上学就是一项长线投资，为的是将来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职业岗位、一个较高

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社会简单地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经济的，即改进人们的经济状况，

与促进国家的兴旺一样。为此，学生应该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优秀，进入好大学，找到高薪

工作，可以购买许多商品。”
[29]

如果教育是自觉的、敏感的、足够自尊的，教育能从国家和

家长的这种认可中体会到尊严感吗？现代国家与众多家长对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的认可，与其

说是一种尊重，倒不如说是一种隐蔽性的蔑视。 

作为尊重的重视还有一个尺度——恰如其分。教育不是无用的，教育也不是万能的，无

用论是对教育的蔑视，而万能论也不是对教育的真正尊重。“教育万能论”有不同的变种，

一种是对教育的言辞虚夸，将教育架上神坛。比如前些年，一面是官方媒体一再宣传的“教

育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面却是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

教师甚至拿不到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虚假的恭维与冷漠的轻视滑稽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

的不是对教育的重视与尊重，而是对教育的不恭与蔑视。“教育万能论”的另一个变种则是

将教育视为解决一切现实政治与社会难题的“万能钥匙”，渴望教育能够破解一切人类难题。

这种万能论一方面使现代国家和社会大众对教育寄予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剧了政治权力



与经济强力对教育的干涉与控制，另一方面也使教育背负了诸多力所不能及的负担，成为诸

多社会问题、甚至社会灾难的替罪羊。教育不是没有责任，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育对人类的未

来负有无限的责任，但当媒体和大众将社会问题的责任一古脑全部归到教育的时候，真正的

直接责任者就逃脱了。因此，“教育万能论”的这一变种也不是对教育的尊重，其背后依然

是利用性的工具心态。 

如前所论，尊重还表现为不干涉他人自主，即让他人成为他自己。迄今为止，教育都是

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教育，都要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和社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教育所具有的

独立性和自主性。教育要服务于自己所属的国家和社会，但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造就好人）

来提供服务，否则教育受辱、受伤，其所要服务的国家和社会也无法从教育这里获得真正的

贡献。以大学为例，各个时代的掌权者都想将大学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因此大学长期处在

与政权保持适当距离、坚守自身独特性的斗争之中，正是大学的抗争，使近代国家的一些开

明统治者渐渐明白了尊重大学的自主其实才能使自身真正获益。教育不是产业，教育不直接

生产效益，但教育需要资源和投入，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否则教育是无法支撑下去的。现

代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空前巨大，但伴随着金钱投入而来的是对教育干涉与控制力道的空前加

大。什么时候，如果政治权力既能为教育慷慨解囊，又能认识到不干涉教育自主才是对教育

投入负责任的最佳选择，由并此节制政治权力在教育领域的挥舞，那才是政治的自尊和对教

育的尊重，那才是真正的“政治成熟”。 

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着“三座大山”：“政治权力、商业力量和大众传媒”
[30]

，

这“三座大山”又何尝不是教育所要背负的！如今的教育，一方面被权力紧紧抓住不放，另

一方面又被金钱的力量所控制。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其最大的“利益”在于“造就好人”，

在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不在于金钱和物质回报的多少。但由于商业势力对教育的渗透与改造，

现在的学校，有异化为商业机构的趋势。客观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有所加大，

也在逐步减少教育收费的项目、降低教育收费额度，但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却有加重的趋势，

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学校逐利欲望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无所顾忌。社会机构都有自己“本能性的”利益追求，学校也不例外，但为本能所制，

被商业力量所利用，成为商业势力的一部分，就是没有尊严的表现。 

对一个行业的尊重还体现在对该行业专业性的认可上。比如，对科技行业，行业外的行

政官员、社会大众，甚至社会精英都不太敢任意置评，体现出对科技行业专业性的基本尊重。

对教育的尊重与否也体现在对教育专业性认可与否上。教育专业人员恐怕都有一个切身体会，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对教育说三道四。这里面当然有合理因素，因为教育牵涉甚广，可以说几

乎所有人都是“教育相关者”，都可以对教育发表看法。发表看法与意见，甚至提出批评是

一回事，将自己看作教育专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对教育的监督，后者则是对教育专业

性的轻视。现在有太多的教育行业以外的人士觉得自己懂教育，觉得自己是教育专家了，官

员因为有权，说话有人听，所以就有了“教育思想”；商人因为有钱，可以办所民办学校什

么的，就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办教育家”。更突出的是大众传媒，可以专家味十足的将

任何悲剧性事件都归结为教育的失败、德育的失效，从来都不反躬自醒，看看有多少社会悲

剧是大众传媒体怂恿的结果。在一个人人都是教育专家的时代，教育的专业性没有得到应有

的尊重，教育的尊严也因此受到了巨大损害。 

教育处在社会的整体系统之中，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里就有一个系统间的认可

与重视的问题。对平等尊重损害最大的是等级主义，因为等级社会往往是势利的，人们的眼

睛朝上翻，都聚焦于“高位人物”身上，那些处在“低位”的人物往往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

和尊重。等级社会不单是人的等级，还包括行业的等级。在我们这个物质时代，那些掌握物

质资源的行业就是优势行业，而教育这些不掌握资源却需要资源投入的行业则是不折不扣的

弱势行业。优势行业，得到的关注要比弱势行业多得多，比较起来，教育作为弱势行业，得



到的重视就会少很多，地位低下，且是最容易被牺牲的行业。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国

家经济这些年有飞速的发展，但用在教育上的投入并没有同比增长，早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下

来的教育投入比例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实现。 

 

三、人的尊严与教育的尊严 
 

人的尊严与教育的尊严显然不是互不关联的孤立性存在。教育是人获得尊严的主要方

式之一，或者说人主要通过教育去获得尊严，那么教育本身是否有尊严也就直接关系到人获

得尊严的过程与质量。 

1．人通过教育获得尊严 

如前所述，人的尊严有普遍性尊严和获得性尊严的区分，但这两种尊严都与教育相关。

今天起码在法律上为大多数人类成员所享有的普遍性尊严，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是不可

想象的，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断努力奋斗才挣得的珍贵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起到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摆脱对神的依附，不再以有罪的眼神看待人自身，将人视为“最值得赞叹的伟

大奇迹”
[31]

是人获得尊严的思想之刃，没有人能够否认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包括教育机构）

对这一思想之刃所起到的“打磨”之功效。比如，洛克关于儿童“白板说”的哲学与教育思

想不仅“清除了天赋观念的垃圾，而且也抹去了我们的原罪”
[32]

，为人创造自己的自主生活

奠定了思想基础。另外，产生于中世纪的大学这一教育机构，在近现代人的普遍性尊严与人

权思想的孕育、传播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无可置疑。人类虽是“万物之灵”，但也经历过并

仍然经历着蒙昧、幼稚与无助。 

蒙昧与幼稚使人类无法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而无助则使人产生依附性，总想在人

之外的超自然神力或世俗王权那里寻找依赖。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自觉文化活动，一方

面是人类自我唤醒的一种方式，通过她去唤醒人类的理性、自主与自尊，另一方面教育也是

人类自我提升的一种方式，通过她使人类有能力摆脱对神权和王权的依赖去过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教育在人类普遍性尊严的“获得”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话，那么教育

在个人获得尊严的过程所起的作用则更为至关重要。初生的婴儿异常娇弱，没有父母的养育

（一种初级的教育方式）和后续的教育，几乎难以成人。教育学强调人的可教育性，并以此

作为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但人不仅是可教育的，还是需要教育的，人具有教育需要性。

实际上，没有教育就没有人，“只要他自己不能一个人（再一次）去发现和创造他在这个自

然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环境中生活所需的一切，那么他就是一种依靠继承的生物，

一种需要教育的生物，一种要接受教育的生物”
[33]

。所以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

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
[34]

。人通过教育而成为人，而尊

严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要，也通过教育来获得。首先，人通过教育实现自身的可能并唤醒自

身的内在价值感，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

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

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把握安身立命之根”
[35]

。也就是说，教育所要做的一

方面是使天生脆弱而又有无限潜能的人实现潜能进而摆脱对他人的依赖以自立于天地人间，

另一方面，教育还要唤醒人的灵魂，使其“知道”自身实现潜力获得自立的过程。教育的这

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帮助人实现内在价值并获得内在价值感的过程。 

教育所唤醒的不单是内在价值感，还包括道德意识。如前所述，尊严首先是自尊，而自

尊也是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或者说是对自身道德性的维护。人是道德存在，每一个都需要为

自己的人生进行“道德辩护”，这正是使人脱离动物性存在向上提升的力量，或者说正是人

之尊严之所在。但人性复杂，人有各种各样的倾向，而每一种倾向都是一种潜在的诱惑，如

果说存在着道德这种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的话，也存在着各种基于本能倾向而诱惑人向下沉



沦的力量。成为一个人，就是达到人性多种力量的均衡状态，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视角看，

就是“灵魂和谐”（理性控制欲望）的状态。成长中的人由于不善于运用理性的力量，很容

易被向下的力量所控制，所以需要引导和帮助。教育的一个功能就是呵护、培育成长中的人

的理性与道德，帮助他们用道德与理性的力量控制人性的多样欲求，进而实现精神的自由与

人性的尊严，因为“尊严是道德所固有的，就它的内容而言，尊严一定要以人对自己的本能

的支配为前提”
[36]

。教育正是因为肩负有道德使命，所以无论从古自今的教育实然状态如何，

教育作为道德事业的特质都无法被否定，“教育就是道德教育”绝不是妄言，而是对教育神

圣道德使命的一语道破式表达。 

教育所唤醒与培育的道德品性当然包括尊重。教育既培育受教育者如何尊重自己，也

培养他们如何尊重别人。前者是培育自尊，这是帮助成长中的人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后者

是培育尊重，这是帮助受教育者维护别人的尊严。教育对自尊的培育，其实就是帮助未成年

人深植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根”，为他们去过有尊严生活奠定基础。教育对尊重品质的培育，

虽然是指向他人的，是对他人尊严的维护，但放大了看，也是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如前所论，

尊重一方面是对具体的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具体的人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的尊重。当

我们对一种在别人身上所体现的人性价值进行真诚维护时，已经无声地证明了我们对这种价

值的看重，也许我们也拥有这种价值，那这种尊重也是对自身美好价值的珍视，也许我们还

未获得这种价值，这种尊重则起码则体现出了我们对美好价值的心仪与向往。另一方面，尊

重更容易得到被尊重的回响，教育对人尊重品质的培育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得到尊重和尊严。 

人通过教育获得尊严还在于人是通过教育获得认可的。人命定要扎根人间，命定要融

入群体，因此得到群体和社会的认可是有无尊严的重要标志。这种认可在家庭生活中表现为

情感需要及爱的回应,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接纳与重视,在国家生活表现为对权利的尊重。而

教育也是一种认可方式，是融合了以上三种认可方式的完整认可方式。
[37]

 没有认可，就没

有扎根之所，就没有尊严。人正是通过包括教育在内的多种认可方式扎根人间并获得尊严的，

“教育正是借助个体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

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

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
[38]

。 

2．尊严的教育培养尊严的人 

教育是人获得尊严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人通过教育获得尊严并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

说不是什么样态的教育都有助于人获得尊严。一般情况下，尊严的教育才能培育尊严的人，

无尊严的教育则更可能侵犯人的尊严并塑造无尊严的人。 

虽然教育的尊严与其所培养的人的尊严并不能划等号，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显

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尊严即其精神品格对其所培养的人有熏陶作用。尊严的教育所表现出来

的精神品格对教育中的人产生的熏陶作用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强烈的、持久的。熏陶作为

一种无声的教育影响，有其内在的机制，一个是暗示与接受暗示，一个是非反思性选择。
[39]

尊严的教育，也许是自觉的，也许是无意识的，其所言所行都会对教育中人，尤其是受教育

者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影响，在其内心深处埋下自尊与尊重的种子，并随着受教育年限与程度

的增加，这尊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这一过程的美妙之处在于，尊严的教育使

教育中人在无意识之中形成这样一种“潜意识”：尊严就如我们每天吸收的氧气一样自然而

然而又必不可少！尊严的教育化尊严为自身的精神品格，在日常运行中会自动化地、不假思

索地按尊严的要求行事，这就是尊严的教育之非反思性选择。尊严的教育的非反思性选择对

教育中人也是一种暗示，教育中人也有相应的非反思性选择，即不假思索地、自动化地按尊

严的要求行事，并慢慢将尊严的要求沉淀为自身的精神需求。 

同理，无尊严的教育也会对教育中人产生“熏陶”作用。虽然无尊严的教育与无尊严

的人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一



个“榜样”，这个“榜样”就在教育主体的周边，就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尊严的榜样”教

他们尊严，“无尊严的榜样”教他们卑下。博尔诺夫将教育自身所散发出的精神趣味在教育

主体心中所激起（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的情感态度叫做教育气氛，“教育的成功与否往往取

决于生活环境中一定的内部气氛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一定的情感态度。我只是一般地称之为

教育气氛，并把它理解为情感、情绪状态及对教育抱有好感或厌恶等关系的总合”
[40]

。显然，

尊严的教育与无尊严的教育所建构的教育气氛差别巨大，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影响也必然大

相径庭。 

尊严的教育以“造就好人”为使命，这里的“好人”当然是自尊、尊重他人、被他人

尊重的人，也就是尊严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尊严的教育直接就是以造就尊严的人为已任的。

人类的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功能，教育也确实能够贡献出多样的价值，

但无论如何，教育都有自己的本份，那就是造就好人。有太多的力量诱惑、强迫、控制教育

远离自己的本份，教育一旦无法独立自守，就会尊严尽失。尊严的教育能够坚守自己的本份，

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满足来自人类发展与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多样化欲求，绝不朝三暮四，

跟风赶潮，去做有损尊严的事情。教育对尊严的坚守，其直接效应就是尊严的人的诞生。一

方面，尊严的教育“咬定青山不放松”（造就好人），其全部活动都以这一目标为核心。另一

方面，尊严的教育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也提出了要求，那就是维护自身价值，坚守道德标准，

独立自主。这种要求既是教育维护自身尊严的必然逻辑，也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教育、人格教

育，或者说就是尊严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教育中人，尤其是成长中的人，慢慢学会了运用

自己的精神力量，“内”不被欲望或生物必然性所控制，“外”不被他人所贬低、侮辱和侵犯。 

尊严的教育尊重人。首先，尊严的教育以造就好人为旨归，而造就好人的前提在于对

人之价值的认可与赞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呵护与培育，体现出对人的真正尊重。与功利性

机构往往只看重人的有用性，出发点只在对人进行工具化利用截然不同，尊严的教育认可并

赞美的是人真正美善的维度，是对人的高贵性的珍视。其次，尊严的教育对每一个人都是重

视的，但这种重视恰如其分，绝不逢迎和恭维。教育对人的轻视与虚夸，既有损于教育自身

的尊严，也无益于人及其尊严的获得，不符合教育尊严的内在逻辑要求。第三，尊严的教育

在展开自身活动时，从尊严中自然流淌出自信与从容，不焦虑、不极端、不功利、不强求，

最大限度的尊重人的自主性。从根本上说，教育是对年轻一代的关怀与爱。这种爱不是为了

索取与控制，而是一种给予之爱，从一开始就以年轻一代的自主与自立为目标，从一开始就

打定主意准备抽身离开。如前所论，人都有教育需要性，教育就是以此为起点，并以人不再

依赖教育，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独立为“终点”。一句话，“教育是为了不教育”，教育

的尊严与人的尊严在这里达成了一种交相辉映的美丽景观！ 

尊严的教育是受尊重的教育,对教育的尊重也是对人的尊重。对教育的尊重就是对教育

内在价值的认可与赞赏，就是让教育按照自身本性自主运行。而教育的本己价值在于造就好

人,那么尊重教育的内在价值与自主性显然就是对人的内在价值、对人的自主发展的尊重。

第二,教育是人实现尊严的方式，对教育的尊重也就是对人实现自身尊严之方式的尊重，也

就是对人本身及其尊严的尊重。反过来，对教育不尊、不敬，也就是对人实现尊严之方式的

不尊、不敬，也就是对人的轻视与冒犯。第三,教育从来都不是静态的校园、无声的学习材

料和机械的制度，而是活生生的人及其相互作用。教育作为一种活动性存在，是有其主体的，

那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从这个角度看，对教育的尊重，主要是对教育主体的尊重。总之，

对教育的尊重，也是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既使教育获得尊严，也使教育主体获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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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uman Dignity and the Dignity of 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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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ed of dignity is essential for human be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types,  i.e. universal dignity and acquired dignity. Actually  the universal dignity enjoyed by 

everyone is an acquired dignity for the human dignity is the achievements that the whole human 

race has always  struggled  for  from  the day of  the birth of mankind. And  the acquired dignity, 

comprised of self‐esteem and the activity of respects, can be realized so  long as self‐esteem as 



bedrock and the practice of respects as means. As a self‐conscious cultural activity, education  is 

also  long for the dignity. And the way that education deserves  its dignity  lies  in the persistence 

that education holds  firmly  its own essence and substantive values, and meanwhile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states and the other social systems. Paideia is a fashion which can spur and 

enlighten  the  individuals  to  gain  the  dignity,  but  in  the  real  world  not  all  the  educ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except the venerable education. 

Key words：dignity, human dignity, the dignity of 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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